
楓滿遊覽汽車有限公司   年  月份車輛出車前安全檢查紀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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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表為車輛出車前逐項實施檢查並詳實紀錄：正常或合格打ˇ，不合格或異常者不得出車。 

2.駕駛人或檢查人逐項檢查完畢後，請在簽名欄簽名（不得僅簽姓氏），打＊項目應請承租人或旅行業者協同檢查確認後簽名。 

3.本表由公司發給各車每月 1 份，車輛未包車出車時，請勿填寫，每月 5 日前繳回公司。 

4.各車 3 級以上保養由委託之汽車保養廠實施。 

5.本表僅為駕駛車輛保養及安全檢查之紀錄，非實際出勤紀錄。 

※滅火器壓力須在綠色範圍內才算正常。 

※胎紋深度任一切點磨平皆不可。 


